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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

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

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负压称量柜/BD1200S）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

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电子秤及操作台/0-100，0-10）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

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3.（万能粉碎机/WF-30B）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

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4.（旋涡振荡筛/ZS-800）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

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5.（三维运动混合机/SYH-400L）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

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真空干燥箱/FZG-72）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

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7.（槽型混合机/CH-200L）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

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8.（摇摆式制粒机/YK-160B）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

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9.（一步制粒机/FL-30）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口

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0.（分样筛/10-200）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口区

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

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1.（颗粒包装机/DXD.F-150）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

市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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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激光打码机/PM）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浦口区

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

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3.（热风循环烘箱/CT-C-O）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南京市

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14.（智能个性共煎颗粒剂机/HF-2.6）1，生产厂为（南京康善制药设备有限公司）2，厂址为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工业集中区 202-110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签章： 安徽聚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05 月 06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三、分项报价表”中生产厂商（厂名）、厂址（生产厂址）、是否为本国产品的

相关信息进行填写，前后应保持一致。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

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

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

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

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

适用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

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

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6.中标人提供的以上承诺情况，经评标委员会确认后，将按约定随中标结果公告同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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